
臺北市政府 109.09.18.  府訴三字第 1096101683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衛生局

訴願人因違反傳染病防治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09年 6月 16日北市衛疾字第

10930374

66號裁處書，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衛生福利部（下稱衛福部）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流行疫情，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8條第 1

項及第 58條等規定，於民國（下同）109年 3月 18日發布，自 109年 3月 19日零時起，所有

入境

者需居家檢疫 14天。訴願人於 109年 5月 20日由越南入境，經衛福部疾病管制署（下稱疾管

署

）開立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入境健康聲明暨居家檢疫通知書（下稱居家檢疫通知書），

並載明檢疫起始日為 109年 5月 20日，檢疫解除日為 109年 6月 4日，居家檢疫地點為臺北

市內

湖區○○路○○段○○巷○○號○○樓（下稱系爭地點）。本市內湖區公所里幹事（下稱里

幹事）於 109年 5月 25日 10時 11分及 11時電話聯繫訴願人，訴願人均未接聽。里幹事及本

府警

察局內湖分局（下稱內湖分局）員警遂於當日 11時 30分至系爭地點查訪，仍未遇訴願人，嗣

內湖分局員警於當日 13時 54分再次至系爭地點查訪仍未遇訴願人，遂於 14時 3分前往系爭

地

點 6樓之頂樓加蓋處查看，始發現訴願人在該處休息，訴願人並於 14時 5分返回系爭地點。原

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於居家檢疫期間擅離居家檢疫地點，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第 1項第 4

款規定，爰依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15條第 2項及違反傳染病防治

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隔離措施、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所為之檢

疫措施案件裁罰基準（下稱裁罰基準）第 2點及其附表項次 3規定，以 109年 6月 16日北市衛

疾

字第 1093037466號裁處書（下稱原處分），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10萬元罰鍰。原處分於



109年 6月 22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09年 7月 3日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

答

辯。

　　理由

一、按傳染病防治法第 2條規定：「本法主管機關：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第 3條第 1項第 5款及第 2項規定：「本法所稱傳染病，指下列由中央

主

　　管機關依致死率、發生率及傳播速度等危害風險程度高低分類之疾病：......五、第五

　　類傳染病：指前四款以外，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定其傳染流行可能對國民健康造成影響，

　　有依本法建立防治對策或準備計畫必要之新興傳染病或症候群。」「中央主管機關對於

　　前項各款傳染病之名稱，應刊登行政院公報公告之；有調整必要者，應即時修正之。」

　　第 8條第 1項前段規定：「傳染病流行疫情、疫區之認定、發布及解除，由中央主管機關

　　為之。」第 58條第 1項第 4款及第 3項規定：「主管機關對入、出國（境）之人員，得

施

　　行下列檢疫或措施，並得徵收費用：......四、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

　　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

　　」「入、出國（境）之人員，對主管機關施行第一項檢疫或措施，不得拒絕、規避或妨

　　礙。」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1條規定：「為有效防治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COVID-19），維護人民健康，並因應其對國內經濟、社會之衝擊，特制定本條

　　例。」第 15條第 2項規定：「違反各級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五十八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所為之檢疫措施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第 17條規定

　　：「各級政府機關為執行本條例所定相關事項，除第四條、第十一條至第十四條外，必

　　要時，得委任、委託或委辦相關機關執行。」

　　傳染病防治法施行細則第 5條規定：「本法所稱疫區，指有傳染病流行或有疫情通報，

　　經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依本法第八條第一項規定發布之國際疫區或國內疫區。」

　　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隔離措施、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

　　第四款規定所為之檢疫措施案件裁罰基準第 1點規定：「依據行政罰法第十八條第一項

　　規定，裁處罰鍰，應審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所得之利益，並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為使主管機關於執行違反傳染病防治

　　法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隔離措施、第五十八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所為

　　之檢疫措施案件，裁處符合比例原則，特訂定本基準。」第 2點規定：「違反本法規定

　　者，依附表所列情事裁處之。」



　　附表（節錄）

項次 三

違反法條 傳染病防治法第 58 條第 1 項第 4 款

法條要件 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

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

違反行為 受檢疫者發生擅離住家（或指定地點）或其他具感染他人風險之行為

裁罰依據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15 條第 2 項

罰鍰額度 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100 萬元以下罰鍰

裁罰基準 1.依據擅離時間加重裁處：

（1）擅離時間< 2 小時，依罰鍰最低額裁處之。

……

　　衛福部 109年 1月 15日衛授疾字第 1090100030號公告：「主旨：公告修正『傳染病分類

及

　　第四類與第五類傳染病之防治措施』如附件，並自即日生效。依據：傳染病防治法第 3

　　條、第 39條第 2項、第 44條第 1項第 3款、第 50條第 4項規定。公告事項：一、本次修

正係

　　新增『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傳染病。......。」

　　109年 4月 29日衛授疾字第 1090005547號函釋：「主旨：貴局所詢居家檢疫者至庭院散

步

　　是否違反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第 15條第 2項規定一事......說

　　明：......三、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之住所範圍定義，係以住家（當戶）之大門為界線

　　，且他人無法隨意出入為原則（如住家圍牆內之庭院、住家陽台等），倘至社區之會客

　　大廳、公用電梯、樓梯間、頂樓、中庭花園等公共空間，即可視為擅離住所......。」

　　臺北市政府 94年 2月 24日府衛企字第 09404404400號公告：「主旨：公告......有關本

府

　　主管衛生業務委任事項，自即日起生效。......公告事項：......六、本府將下列業務

　　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十三）傳染病防治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

　　項......。」

　　109年 4月 6日府衛疾字第 1093009640號公告：「主旨：本府將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

　　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業務，部分委任本府衛生局，以該局名義執行

　　，自公告日起實施。依據：依據旨揭條例第 17條、行政程序法第 15條及本府組織自治條

　　例第 2條第 2項辦理。公告事項：公告有關本府權限事項，委任本府衛生局為主責單位，

　　以權管之名義執行旨揭條例第 15條。」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住家為老房子，已超過 30年，5、6樓皆是訴願人的住家，為

　　訴願人 1個人使用。「居家」係指在住家的範圍內，訴願人並無違反規定。樓梯是公共

　　設施，但 1樓有大門深鎖，應不是公共區域，而樓下住戶也絕不會到樓上來。5樓對面鄰

　　居 1年見不到 3次，5樓上 6樓不用 20秒即可上下，不會有傳染他人的機會；訴願人是 68

歲

　　的退休老人，沒有什麼收入，省吃儉用，請撤銷原處分。

三、查訴願人於 109年 5月 20日由越南入境，依衛福部 109年 3月 18日發布所有入境者應進

行 14

　　日居家檢疫之措施，訴願人應於系爭地點進行居家檢疫 14日，其居家檢疫起始日為 109

　　年 5月 20日，檢疫解除日為 109年 6月 4日。惟里幹事會同內湖分局員警於 109年 5月

25日至

　　系爭地點查訪訴願人，發現訴願人有如事實欄所述擅離系爭地點之違規事實，有訴願人

　　109年 5月 20日居家檢疫通知書、本市內湖區公所 109年 5月 25日執行居家檢疫現場訪

查紀

　　錄表、內湖分局 109年 5月 25日發生居家隔離（檢疫）對象離開住居所案報告書、錄影截

　　圖畫面等影本附卷可稽。是原處分機關據以處分，自屬有據。

四、至訴願人主張 5、6樓皆為其住家，為其 1個人使用；居家係指在住家的範圍內，其並無

　　違反規定云云。經查：

（一）按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第 1項第 4款、第 3項及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

特

　　　別條例第 15條第 2項規定，主管機關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傳染

　　　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入、出

　　　國（境）之人員，對主管機關施行之檢疫或措施，不得拒絕、規避或妨礙；違反各級

　　　衛生主管機關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所為之檢疫措施者，處 10萬元

以

　　　上 100萬元以下罰鍰。又衛福部業以 109年 1月 15日衛授疾字第 1090100030號公告「

嚴

　　　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為第五類傳染病。復於 109年 3月 18日發布自 109年 3月 19日零

時起

　　　，所有入境者需居家檢疫 14天。

（二）查訴願人 109年 5月 20日自越南入境，應進行 14日居家檢疫。訴願人入境時已親自填

寫

　　　居家檢疫通知書，該通知書記載略以：「姓名（本人或法定代理人親填）：○○○..



　　　....2.過去 14天內去過哪些地區？......�東南亞/南亞......依據臺灣法令規定，

　　　您為居家檢疫 14日之對象，請遵守以下規定：一、抵臺後全程佩戴口罩，儘速返家且

　　　不得搭乘大眾運輸。 ......二、留在家中不外出，亦不得出境或出國。 ......三、

　　　與同住家人保持 1公尺以上距離；自主詳實記錄體溫及健康狀況及配合必要之關懷追

　　　蹤機制（包含以手機門號進行個人活動範圍之電子監督）......※依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規定，入境旅客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措施......違反居家檢疫規定者，處

　　　新臺幣 10萬至 100萬元罰鍰......檢疫起始日：109年 5月 20日（工作人員填）

......

　　　檢疫解除日：109年 6月 4日（工作人員填）......居家檢疫住所及地址：台北......

　　　內湖......○○......路○○段○○巷......○○號○○樓......填發單位......衛

　　　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日期：109年 5月 20日......」第二聯交訴願人收執。上開

　　　居家檢疫通知書已載明應詳實填寫並配合居家檢疫措施及必要之關懷追蹤機制，違反

　　　上述居家檢疫規定者將依法裁處罰鍰。訴願人對於居家檢疫通知書所要求應遵守事項

　　　應有所認知及瞭解。訴願人既已知悉其經列為居家檢疫對象，惟於居家檢疫期間卻未

　　　配合居家檢疫之防疫措施，經里幹事及內湖分局員警於 109年 5月 25日 11時 30分至系

爭

　　　地點查訪未遇訴願人，嗣內湖分局員警於當日 13時 54分再次至系爭地點查訪仍未遇訴

　　　願人，遂於 14時 3分前往系爭地點 6樓之頂樓加蓋處查看，始發現訴願人在該處休息，

　　　訴願人並於 14時 5分返回系爭地點，有內湖分局 109年 5月 25日發生居家隔離（檢疫

）

　　　對象離開住居所案報告書及錄影截圖畫面等影本附卷可稽，亦為訴願人所不否認，訴

　　　願人違反前揭規定之事實，洵堪認定，依法即應受罰。

（三）至訴願人主張 5、6樓皆其住家，居家係指在住家的範圍內，並無違反規定一節，按杜

　　　絕傳染病之發生、傳染及蔓延，為傳染病防治法之立法目的，又該法第 58條規定賦予

　　　主管機關施行居家檢疫等防疫必要措施，且對自感染區入境、接觸或疑似接觸之人員

　　　、傳染病或疑似傳染病病人，採行居家檢疫、集中檢疫、隔離治療或其他必要措施，

　　　其目的在避免傳染病擴散或交叉感染之重大公共利益維護。衛福部鑑於當時全球疫情

　　　有持續擴大跡象，爰於 109年 3月 18日發布所有入境者，自 109年 3月 19日零時起應

進行

　　　14日居家檢疫，並應提供詳實之聯絡資料，俾以達成防疫目的。復依前揭衛福部 109

　　　年 4月 29日衛授疾字第 1090005547號函釋略以，居家檢疫及居家隔離之住所範圍定義

　　　，係以住家（當戶）之大門為界線，且他人無法隨意出入為原則（如住家圍牆內之庭

　　　院、住家陽台等），倘至公寓之樓梯間、頂樓、中庭花園等公共空間，即可視為擅離



　　　住所。是訴願人為居家檢疫對象，為達居家檢疫之防疫目的，自應留在家中，不得進

　　　到公寓之樓梯間，否則即有接觸不特定人而傳播疾病的風險。查依卷附截圖錄影畫面

　　　顯示，系爭地點同樓層有 2戶，樓梯間屬公共空間， 6樓頂樓加蓋處亦有 2戶使用，訴

　　　願人於居家檢疫期間（109年 5月 25日）離開系爭地點經由樓梯間至 6樓頂樓加蓋處，

　　　即有接觸其他不特定人而有導致疫症傳播之風險，已妨礙主管機關為防疫而施行之檢

　　　疫措施。訴願主張，不足採據。從而，原處分機關依前揭規定及裁罰基準第 2點附表

　　　項次 3規定，審認訴願人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58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擅離時間小於 2

小

　　　時，處訴願人法定最低額 10萬元罰鍰，並無不合，原處分應予維持。倘訴願人繳交罰

　　　鍰有困難者，得另案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分期繳納罰鍰，併予敘明。

五、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請假）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范　文　清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中華民國　　　　　109　　　　　 年　　　　　9　　　　 月　　　　　18　　　　　日

如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本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向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

提起行政訴訟。（臺灣臺北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興路 1段 248號）


